


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吳委員秉叡，針對邇來新臺幣兌美元匯率急遽大幅升值，已對出口產業造成嚴重衝擊，認為政府本於照顧產業生存與國家經濟發展，應對匯價採行平穩政策，並給予產業必要的支持，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美國川普政府自本（114年）4月宣布所謂對等關稅政策後，接連採行一連串貿易及財金新措施，引發國際金融市場巨幅波動。113年12月底新臺幣兌美元匯率為32.755，本年元月平均值為32.881，至3月19日正式貶破33元，3月31日創近年新低價為33.265，4月中旬雖微升至32.5元左右，惟均在市場認為平穩且可接受的範圍。然而4月30日當天一反平常，匯價驟升值至32.017，5月2日更一舉升值4.063%，收盤躍至30.716，次一營業日5月5日更直接升破30元，最高匯價來到29.654（終場狂升9.19角，收盤價為30.145。），與3月31日最低點比較，竟然升值高達7.66%，創下近三年新高，儼然已見民國七十年代新臺幣匯價大幅升值對我國產業嚴重傷害的夢魘。

二、此波大幅急遽升值引起社會譁然，出口廠商更是哀鴻遍野，其出口商品價格競爭力下降、企業利潤遭受壓縮，對中小企業及特定傳統產業尤為不利。已有業者反映，若無及時政策介入協助，恐將導致訂單流失、營運困難，進一步影響就業與經濟成長。

三、中央銀行總裁雖數度召開記者會，稱升值原因係為市場預期心理及大量熱錢偶發性匯入等因素所造成，又稱央行尊重市場機制，不會進行人為干預云云，均難以解除出口廠商的苦楚。

四、賴總統在5月5日針對匯率劇升發表講話，對穩定民心具有相當作用，惟在全球經濟仍具高度不確定性之下，本國貨幣政策應在應處國際現實與穩定匯率及照顧產業發展之間取得平衡。為此，謹提出下列質詢：

(一)政府應掌握本波新臺幣升值對主要出口產業造成之實質影響，密集召集相關部會研議配套對策，並滾動式檢討，隨時對社會及產業提出說明。

(二)不論此波劇升係短期資金流動所致，抑或有結構性的趨勢轉變，中央銀行應積極對此波大幅急遽升值為更精確的研判，並隨時對國人提供正確的資訊及採行妥適的應對措施。

(三)中央銀行應適度對匯率過度波動採行必要且有效之干預措施或調節機制。

(四)跨部會間應密切聯繫，針對影響出口產業提出必要的金融紓困、出口信用保證、匯率避險補助，及其他對產業的支持措施，以減輕此波新臺幣匯價巨幅強升對產業及民生的衝擊。

五、根據「中央銀行法」之規定，中央銀行之經營目標為促進金融穩定、健全銀行業務、維護對內及對外幣值之穩定，以及在上述目標範圍內，協助經濟發展。爰請行政院及中央銀行正視此波新臺幣匯價大幅急遽升值所造成對經濟金融的嚴重衝擊，避免國家陷入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失落的卅年」的覆轍。



